
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

一、推薦條件
    受推薦人於逆境中，仍能奮發向上、樂觀進取，並具下列條件之
   (一)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體恤他人等情懷，對社會風氣有良
       善影響，足堪楷模者。

   (二)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創新研發或其
       他領域，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者。

二、頒獎及表揚方式
   (一)每位獲獎學生由總統頒發獎助學金、獎狀一紙及獎座一座，獎勵經費由
       教育部國教署年度預算支應，其獎助學金規定如下：
       (1)大專組每名學生頒發獎助學金新臺幣 以下同 二十五萬元。
       (2)高中組每名學生頒發獎助學金二十萬元。
       (3)國中組每名學生頒發獎助學金十五萬元。
       (4)國小組每名學生頒發獎助學金十五萬元。

   (二)編撰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芳名錄。

   (三)每位獲獎學生得邀請一位至 三位（其 中一位為 該校師長）對其成長最    
       有助益之人士蒞臨觀禮。

   (四)受推薦參加總統教育獎複審而未獲獎者，得由教育部擇優頒發奮發向上
       獎之獎狀一紙及每名學生二萬元。

三、表件說明
   (一)2026總統教育獎受推薦人基本資料表（如附件 1 ，完成網路報名程序
       後，逕自報名系統匯出列印紙本，浮貼兩吋半身彩色照片一張）。

   (二)2026總統教育獎推薦資料表（如附件 2 ）。

   (三)2026總統總統教育獎教育獎受推薦同意書如附件受推薦同意書（如附件
       3）。
   (四)身分證身分證或或健保卡健保卡影本；身心障影本；身心障礙學生另需
       檢附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礙學生另需檢附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證明
       文件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相關鑑定證明文
       件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相關鑑定文件。

   (五)相關書面佐證資料相關書面佐證資料（若無則免附若無則免附），佐證
       資料以60 頁為上限不含空白頁。

   (六)填妥表件後請於114年12月19日(五)前送達學生事務處處本部 藍博耀 助
       教，並提供聯絡方式俾利後續送件內容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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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流程 

 

國小、國中及 
社會團體推薦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各縣(市)政府受理推薦 

受理推薦 

教育部委託單位 
（東石高中）受理推薦 

高中、高職、五專
及社會團體推薦 

進行資格檢核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進行初審 進行初審 

評選出各直轄市、縣(市)國中組 
及國小組各 1 名至 5 名，參加複審 
組各 1名至 5名，參加複審

教育部委託單位（東石高中）受理複審推薦作業 

召開複審評選會各小組第 1次會議 

實地訪視 

召開複審評選會各小組第 2次會議 

評選出國中組及國小組各 16 至 18 名、高中組 10 至 14名、大專組 6 至 10 名 

召開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委員會審議獲獎名單 

頒  獎 

進行複審 

複審推薦書面評審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大專校院及 
社會團體推薦 

教育部委託單位 
（東石高中）受理推薦 

進行資格檢核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進行初審 

評選出大專組 18 名 
至 30 名，參加複審 

進行資格檢核 

評選出高中組 30 名 
至 42 名，參加複審 



工作項目及時程 

工 作 項 目 進 度 時 程 辦 理 單 位 

簽陳、聘任總統教育獎委員會委員（兼

任遴選分組委員會委員） 
114.10.2（四）至 114.10.30（四） 教育部（國教署） 

研修總統教育獎辦理要點及 2026 遴

選分組實施計畫 
114.10.23（四）至 114.10.30（四） 教育部（國教署） 

召開總統教育獎委員會暨遴選分組委

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 
114.11.18（二）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公告作業 114.11.13（四）至 114.11.19（三）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辦理縣市說明會 114.11.20（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受理初審推薦報名 114.11.27（四）至 114.12.30（二）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 

頒獎典禮暨晚宴活動招標作業 115.1.1（四）至 115.2.28（六）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初審推薦書面資料評審 115.1.8（四）至 115.1.15（四） 各組初審評選會、國立東石高中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115.1.29（四）至 115.2.5（四） 

2/5 上午大專組初審評選會會議 

2/5 下午高中組初審評選會會議

教育部及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 

受理推薦複審作業 115.2.6（五）至 115.2.12（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年假 2/14-2/22

公布進入複審名單 

召開複審評選會第 1次會議 
115.3.5（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複審學生上傳彩色照片 115.3.5（四）至 115.4.16（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複審實地訪視 115.3.19（四）至 115.4.16（四） 複審評選會、國立東石高中 

複審推薦書面資料評審 115.4.23（四）至 115.4.29（三） 複審評選會、國立東石高中 

召開複審評選會第 2次會議 115.5.7（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頒獎典禮暨晚宴活動工作分配 115.5.11（一）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召開總統教育獎委員會暨遴選分組委

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 
115.5.14（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召開宣導短片規劃會議 115.5.14（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公布獲獎名單 115.5.21（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東石高中 

製作與寄送奮發向上獎獎狀 115.5.22（五）至 115.5.28（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召開腳本審查會議 115.5.28（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召開第 1 次短片審查會議 115.6.11（四）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召開第 2 次短片審查會議 115.6.17（三）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頒獎典禮暨晚宴 115.7.3（五） 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新竹高中 



（附件 1）    2026 總統教育獎受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姓名 
性

別

□生理男

□生理女

生    日 年    月    日 

初審網路報名完成後， 

逕自於系統列印紙本， 

並浮貼 

兩吋半身彩色照片一張。 

身分證統一編號 

推 

薦 

組 

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大專組

就
讀
學
校

所在縣市: 

校    名:

     （系/科別）      （年級）         （班） 

受 

推 

薦 

人 

身分類別 
□一般生 □身心障礙

（此一欄位請二選一） 

□原住民 □新住民 □客家人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實驗教育學生  □其他___________  □無 （此一欄位可多選） 

獲獎紀錄 □曾獲＿＿年總統教育獎 □曾獲＿＿年奮發向上獎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E-mail：

電 話： 手 機： 簽 章： 

監 

護 

人 

資 

料 

姓 名： 與受推薦人關係 

通訊地址： □同受推薦人

電 話： 手 機： 

E-mail：

緊 

急 

連 

絡 

人 

姓 名： 與受推薦人關係 

通訊地址： □同受推薦人

電 話： 手 機： 

E-mail：

推 

薦 

學 

校 

或 

社 

會 

團 

體 

承辦處室

請蓋學校或社會團體印信處 

（未加蓋學校或社會團體印信 

視為不合格推薦）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電話 分機 

承辦人手機 

承辦人傳真 

承辦人電子郵件 

承辦人簽章 

校長（負責人）簽章 

※ 請於完成網路報名後下載列印本表件。推薦單位於資料送出前務必再次確認受推薦人之各項資料，另請將送審

資料依序排列併附受推薦人之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身心障礙學生另需檢附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

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相關鑑定文件，以供檢核報名資料之正確性。若發現所推薦之

受推薦人之資料與事實不符時，取消其推薦資格。



（附件 2） 
2026 總統教育獎推薦資料表

受推薦人
姓  名 

參
加 
組
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大專組

受推薦人 
就讀學校 

一
、

具

體

事

實

說明：請就下列二項勾選推薦（可複選），詳述說明，並檢附具體事實證明。 

□處於逆境且優良品德足堪表率

□處於逆境且特殊才能出類拔萃

說明：內容以 200~280字為限。 

□以上具體事實業經推薦單位確實查訪（完成查訪事宜始可勾選）

二
、

自

傳

說明：內容以 600~750字為限 
（字數含主題，計算方式無區分半形、全形。） 

字數計算方式舉例： 

數字：2026 視為 4 個字 

文字：總統教育獎視為 5 個字 

英文字母：Education 視為 9 個字 

（一）心路歷程

主題：（主題請自訂，中英文字限 30 字）

（二）未來願望

三

、

師

長

推

薦

說明：內容以 120~180字為限。 

說 明：請指導老師協助依說明規定填寫完成，並於網路報名後下載列印本表

件。心路歷程之主題，請就適合描述學生鮮明或重要特質之詞彙加以鋪

陳訂定，此些詞彙將作為製作獲獎學生相關影像時所需之字卡參考。 



（附件 3）  2026 總統教育獎受推薦同意書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單位）基於辦理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作業，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取得受推薦人完整之個人報名資料，並依法令規定由本單

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及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委員會蒐集、處理

及利用。除此之外，本單位不會將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 

   受推薦人參與總統教育獎所提供之完整個人報名資料，依法得行使當事人

權利，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刪除、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等權利，並可前往委辦學校行使本項權利。 

為保障受推薦人之權利，受推薦人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選擇不

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本單位可能無法提供完善的服務。 

   若經總統教育獎委員會評選獲獎，為配合頒獎相關作業，本單位、委辦學

校可拍攝獲獎人肖像、聲音及錄影，用於執行總統教育獎項業務。 

   受推薦人參與總統教育獎報名之文字（含報名網站之具體事實、優良事蹟、

師長推薦及書面佐證資料）及前述拍攝及錄影所涉著作，永久無償授權本單位、

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得基於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頒獎等業務需求，

不限時間、次數、地域及方法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散布、公開播送、公開

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及其他利用，利用作品時，得呈現本人之肖像、聲

音，受推薦人不得對本單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行使著作人格權

及其他權利。 

□我已瞭解、同意上述告知內容

受推薦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若受推薦人未滿 18 歲，需請法定代理人表示同意並署名 

□法定代理人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受推薦人參與報名文字有關師長推薦資料所涉本人同意依上述內容永久無償

受權本單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得基於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

頒獎等業務需求，不限時間、次數、地域及方法進行利用，並同意不得對教

育部、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行使著作人格權。

  推薦師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此「同意書」由受推薦人、其法定代理人（未滿 18歲）簽名後，隨同學生報名資料一

併寄送。 


	空白頁面



